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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广州广垦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写字楼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综合考虑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

的旧厂区“三旧”改造事项，为满足公司营销事业部办公场所自用需求，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向关联方广州广垦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写字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使用不超过

9,464 万元（含税）向关联方广州广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置业”）购

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怡新路与燕塘工业园燕园路交接处的广垦天河商业

中心观云大厦 B 塔 21-22 层及配套 50 个停车位。广州置业是广东省广垦置业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

实际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六章第三节

的规定，广州置业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向关联方广州广垦置业有限

公司购买写字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经友好协商，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10 日与广州置业签

署了上述 21-22 层共 66 套办公物业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广州

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署主体 

甲方（出卖人）：广州广垦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买受人）：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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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名称：广垦天河商业中心观云大厦 B 塔 21-22 层 

建筑面积：2,644.1786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882.676 平方米 

（建筑及套内面积以政府房管部门最后测定为准） 

成交总价：人民币 72,318,285 元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第一期房价款：人民币 36,418,285 元，应当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前支付。 

第二期房价款：人民币 35,900,000 元，应当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支付。 

（四）逾期付款责任 

合同附件十三 3.1 条：若买受人在本合同签署后需变更付款方式的，必须取

得出卖人书面同意。出卖人有权根据买受人付款方式的变化，出卖人有权取消或

给予提供给买受人的折扣优惠并调整合同总房款。 

合同附件十三 3.2 条：买受人选择一次性付清全部楼款的，若买受人逾期付

款，出卖人有权取消提供给买受人的折扣优惠并调整合同总房款，调整后的总房

款高于调整前的差额部分，买受人应于出卖人发出付款通知后七日内补交。未付

款部分从逾期的第 1 天（自然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且违约金每自

然月以实际违约天数结算，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楼款；买受人选择分期付款的，

按本条 3.3 款约定的逾期违约责任执行。 

合同附件十三 3.3 条：买受人选择按揭付款，出卖人对买受人的按揭审批过

程及进度不做任何要求和限制，唯买受人全部房款无论何种原因须于本合同签署

后的 90 个自然日内全部付清。如发生逾期支付的，须按以下方式付向出卖人支

付违约金： 

合同附件十三 3.3.1 条：逾期 1-60 天内的，未付部分从逾期的第 1 天（自然

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一点五计算违约金，每自然月按实际违约天数结算； 

合同附件十三 3.3.2 条：逾期 61-90 天的，未付部分从逾期的第 61 天（自然

日）起每天违约金按年化 8%计算，且买受人须每周结清一次； 

合同附件十三 3.3.3 条：逾期 91-120 天的，未付部分从逾期的第 91 天（自

然日）起每天违约金按年化 10%计算，且买受人须每周结清一次； 

合同附件十三 3.3.4 条：逾期 121-180 天的，未付部分从逾期的第 121 天（自

然日）起每天违约金按年化 12%计算，且买受人须每周结清一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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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十三 3.3.5 条：逾期超过 181 天的，未付部分从逾期的第 181 天（自

然日）起每天违约金按年化 18%计算，且买受人须每周结清一次利息，直至买受

人付清全部楼款。 

如买受人延期、又没有按时结清任何一期利息的，则从逾期的第一天起，未

付房款每天利息都按年化 18%计算。 

合同附件十三 3.6 条：无论买受人选择何种付款方式，一旦付款逾期，逾期

超过 30 日的，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按本协议第三条第 3.1、3.2、3.3 款向出卖

人支付违约金，同时，出卖人还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应当

按照总房款的 20%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同时出卖人有权自买受人已付房款中直

接扣减前述违约金。 

（五）交付时间 

合同第十条（一）：出卖人应当在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

房。 

（六）逾期交付责任 

因出卖人原因，导致未能按期交房的，双方同意：本合同继续履行，出卖人

应自本合同第十条约定的交房日期的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每日按买受人实

际支付房价款（指出卖人指定收款账户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房价款金额）总额的

0.01％的标准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最高不得超过买受人实际支付房

价款的 3%。 

（七）房屋登记 

双方应当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 210 日内（不超过 210 日）向不动产登记

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属于买受人违约，且买受人须自收到出卖人书面通知后

按期予以完成，否则，买受人须按照总房款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向出卖人支付违

约金，逾期超过 30 天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 

（1）买受人未交齐办理产权登记相关资料（含按揭银行应配合提供的办理

产权登记所需的相关资料）； 

（2）买受人拖欠任何应付款项、税费； 

（3）买受人存在其他违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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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消失后且合同继续履行的，出卖人应配合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但

办理期限相应顺延，且不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如因出卖人原因导致该商品房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取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的递件回执的，从逾期之日起，出卖人应每日按已收房款万分之三的标准向买受

人支付违约金，该项违约金最高不得超过总房款的百分之三。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因为停车位的相关出售手续尚未完成，所以公司目前尚未与广州置业签署关

于车位的正式买卖合同。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披露进展

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